
福田区2016年第二次预算调整方案

一、预算期中调整的原因

根据《预算法》和国务院《关于印发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

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5〕35号）有关精神，以及市财政委《关

于做好2016年预算执行工作的通知》（深财预〔2016〕20号）有关

规定，同级财政可按一定比例收回资金，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

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。

为贯彻落实我区第七届党代会关于坚持高端化导向，通过创

新驱动增强发展新动力的指导精神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和省财政

厅关于开展财政支出专项督查的有关要求，结合辖区经济实际发

展情况，我区将对年内尚未形成支出的40亿元资金进行预算二次

调整。

二、资金安排原则

一是落实中央有关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

率的要求，安排项目应为年内可形成实际支出的项目，避免预算

期中调整后再形成新的资金沉淀；

二是充分考虑到资金主要来源于预算稳定调节金和政府性基

金历年结余的调入，具有一次性、非可持续性特点，原则上不安

排经常性、一般性经费，避免形成支出基数；

三是此次调整方案重点保障我区人才住房等民生项目和辖区

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资金需求。既立足当下，又考虑长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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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依法依规，严格按新预算法和人大对预算审查监督的相

关规定，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原则执行。

三、预算拟调整方案及提请审议内容

根据上述资金安排原则，此次预算调整资金40亿元统筹方案

如下：

（一）追加创投引导基金30亿元，列“科学技术支出”科目。

落实我区第七届党代会关于“继续保持较快经济增长速度，率先

实现发展方式根本性转变”的要求，继续增加创投引导基金规模。

加大向创新创业、新兴产业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、民生事业发展

等领域投放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做大做强。

（二）追加参股“深圳市人才安居集团有限公司”10亿元，

列“住房保障支出”科目。落实我区第七届党代会关于“实施人

才安居工程，五年内提供1.5万套以上人才住房”的要求，继续加

大力度参与人才安居住房建设，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。上

述事项由区属国企投发公司负责对接，资金可由财政先行注资区

投发公司，由其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尽早完成参股的资金拨付工作。


